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家具家电搬迁

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名称
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家具家电搬迁服务。

二、项目背景
为落实中央巡视督办、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任期审计及合作区城规建局整改要求，城建公司混凝土搅拌站须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场地清拆、复垦验收、土地移交等工作。目前混凝土搅拌站资产处置项目已进入挂网拍卖阶段，厂区即将全面清拆，原有办公用房及配套场地均纳入清拆范围。为保障过渡期收尾工作平稳推进，计划于 2026年5月25日正式启动办公家具家电搬迁工作，搬迁分为两部分：必要家具家电迁至珠海建工集团科学城三期项目部用于过渡期办公，其余闲置资产迁至珠海建工集团斗门总仓集中存放管理，涉及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打印机、空调等各类资产。为确保资产安全无损、搬迁高效有序，需采购一家专业搬迁服务单位完成本项工作。
三、采购服务事项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城建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打印机、空调、服务器、电视等资产的搬迁及拆装服务，及被搬迁对象的分类清点、打包、搬运、装卸等，其中搬迁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科学城项目三期珠海建工集团项目部的资产需完成就位安装；搬迁至斗门珠海建工集团总仓的资产需完成入库规整并与搬迁台账核对，实现全流程服务。

2.搬迁地点为俩处。搬迁地点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科学城项目三期珠海建工集团项目部，被搬迁对象主要为电脑、文件柜、沙发等，具体详附件；搬迁地点二：珠海大道与新青二路交叉东南180米处（珠海建工集团总仓），被搬迁对象主要为电脑、文件柜、办公桌椅、空调（含拆卸）、服务器等，具体详附件。    

（三）搬迁质量要求：

通过采购人验收，确保所有家具、家电、办公物资无丢失、无破损、无划痕、无变形、无磕碰掉漆，搬迁整体质量符合采购人验收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1.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范围须含搬家服务或满足相应要求的专业服务单位。

2.投标人须实地查勘现场，全面熟知搬出、迁入场地各项实际情况充分预判作业条件与各类隐患。因现场情况研判不足、信息掌握不全所引发的全部费用、损失及各类风险，均由成交人自行全权承担。
五、费用及支付

1.本项目为固定包干总价方式，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全过程所需人工费、拆卸费、包装材料费、运输费、就位安装费、防护措施费、保险费、管理费、利润、税金、现场清理费及各类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合同履行期间不因数量、市场价格、人工物价波动等任何因素调整价款，采购人无需另行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二）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成交人完成全部搬迁工作后向采购人出具结算单，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10日内向采购人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结算价款。

六、服务期限

搬迁服务自采购人发出搬迁通知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完成。
七、验收标准
按采购人要求搬迁完成并通过采购人验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以及符合报价文件承诺及合同的相关约定。

八、其他
投标人须实地查勘现场，全面熟知搬出、迁入场地各项实际情况，充分预判作业条件与各类隐患。因现场情况研判不足、信息掌握不全所引发的全部费用、损失及各类风险，均由成交人自行全权承担。
